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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土地使用权设定登记

一、项目名称：国有土地使用权设定登记

二、申请材料：
（一）土地登记申请书。
（二）身份证明材料：
1、自然人提供：身份证明或户籍证明，委托代理人申请土地登记的，还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

2、单位提供：营业执照及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和代理人身份证明。
（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
1、土地勘测定界报告书、地籍调查表原件；

2、征用、划拨土地批准文件及相关图件、供地协议等原件（限划拨土地设定登记提供）；
3、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复印件（限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设定登记提供）；

4、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原件、出让红线图原件、土地价款缴付凭据复印件（限出让土地设定登记提供）。
（四）规划建设材料：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选址意见书、规划红线图等复印件（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设定登记可以不提供）。
（五）完税凭证或缓、免税材料、《土地登记纳税鉴定信息交换表》。

（六）特殊情况经审查认为应当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备注：单位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复印件（除身份证外）均需注明“与原件核对无误，原件存我单位”，并加盖存放单位的鲜章。
三、申请表格：
填写“土地登记申请书”，该申请书可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国土资源管理服务分中心服务大厅领取或在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网站上下载。
四、办理程序：

申请、审查受理、查勘现场、审批和办理、颁证。
五、受理的前置条件：

1、规划红线范围为旧城改造、涉案土地过户的，原土地使用证应已收回，未收回原证的，已在《泸州日报》或《泸州晚报》上登报注销，并已到规定期限；
2、出让合同或合同附件、供地协议等规定的地价款、出让金已交清；

3、需要缴纳土地交易服务费的，已按规定交清；
4、已经缴清税款或已办理缓、免税手续，《土地登记纳税鉴定信息交换表》已由市地税局签署明确意见并签章；

5、已完成界址点成果表、宗地图制作和地籍调查。
六、法定时限：30日。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四川省物价局川价字非［1991］116号文件。

八、服务电话：2589433
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一、项目名称：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二、申请材料：

（一）土地登记申请书。
（二）身份证明材料：

1、自然人提供：身份证明或户籍证明，委托代理人申请土地登记的，还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

2、单位提供：营业执照及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和代理人身份证明。
（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

1、土地勘测定界报告书、变更地籍调查表原件（限宗地界址发生变化的提供）；

2、原《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

3、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转让成交确认书复印件（限招标、拍卖、挂牌转让土地变更登记提供）；

4、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出让合同变更协议原件、出让红线图原件、土地出让金缴付凭据复印件（限出让合同变更或划拨转出让的土地变更登记提供）；

5、土地转让合同原件、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协助执行通知书原件（根据不同情况区别提供）。

（四）规划建设材料：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选址意见书、规划红线图等复印件（限在建工程整体转让的提供）。

（五）地上建筑物（附着物）证明材料（根据不同情况区别提供）：

1、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需查验原件）；

2、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拆迁还房协议、继承公证书、房改房售（购）房合同等复印件；
（六）企业改制的相关文件、土地资产处置的批准文件、项目投资估价报告书、土地转让审批文件、土地使用者名称变更材料、土地座落变更证明材料等（根据不同情况区别提供）。
（七）完税凭证或缓、免税材料、《土地登记纳税鉴定信息交换表》（单套房屋交易不需要提供）。

（八）特殊情况经审查认为应当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备注：单位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复印件（除身份证外）均需注明“与原件核对无误，原件存我单位”，并加盖存放单位的鲜章。
三、申请表格：

填写“土地登记申请书”，该申请书可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国土资源管理服务分中心服务大厅领取或在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网站上下载。

四、办理程序：

申请、审查受理、查勘现场、审批和办理、颁证。

五、受理的前置条件：
1、原土地使用证应已收回，未收回原证的，已在《泸州日报》或《泸州晚报》上登报注销，并已到规定期限；
2、出让合同或合同附件、出让合同变更协议等规定的出让金已交清；

3、需要缴纳土地交易服务费的，已按规定交清；

4、应纳税的，已经缴清税款或已办理缓、免税手续，《土地登记纳税鉴定信息交换表》已由市地税局签署明确意见并签章；

5、已完成界址点成果表、宗地图制作和变更地籍调查。

六、法定时限：30日。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超过200个证书的宗地最多不超过18个工作日）。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四川省物价局川价字非［1991］116号文件。

八、服务电话：2589433
出让（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设定登记

一、项目名称：出让（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设定登记
二、申请材料：

（一）土地登记申请书（土地使用者和金融机构共同申请）。
（二）身份证明材料：

1、自然人提供：身份证明或户籍证明，委托代理人申请土地登记的，还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

2、单位提供：营业执照及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和代理人身份证明；金融机构除需提供前述单位提供资料外，还须提供金融经营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
（四）地上建筑物证明材料：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需查验房屋所有权证原件）。

（五）估价报告书和估价备案表原件（限划拨土地使用权提供）。

（六）借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房地产抵押清单原件。

（七）房产未设置抵押权的具结函原件。

（八）单位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抵押贷款的决议原件。

（九）特殊情况经审查认为应当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备注：单位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复印件（除身份证外）均需注明“与原件核对无误，原件存我单位”，并加盖存放单位的鲜章。
三、申请表格：

填写“土地登记申请书”，该申请书可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国土资源管理服务分中心服务大厅领取或在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网站上下载。

四、办理程序：

申请、审查受理、查勘现场、审批和办理、颁证。

五、受理的前置条件：
1、划拨土地已先行进行了土地估价并已备案；
2、评估结果已由抵押人和抵押权人认可；
3、划拨土地使用权抵押仅限于地面上有建筑物的工业、仓储等生产性用地，且已预核出让金；

4、完成现场踏勘，土地权属清楚，不存在任何影响设定土地他项权利的限制因素。
六、法定时限：15日。承诺时限3个工作日。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四川省物价局川价字非［1991］116号文件。

八、服务电话：2589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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